
气象海洋学院 2024级博士研究生 

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生实施细则 

 

为做好学院博士研究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生工作，根据《国

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生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招生办法》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此实施细则。本细则未涉及

的内容，按《招生办法》执行。 

一、招生对象 

1、拥有中国国籍的应届硕士研究生（如获录取，入学前须

获得硕士学位，否则取消入学资格）。 

2、拥有中国国籍的已获硕士、博士学位的人员。 

二、招生导师 

招生导师为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当年上岗的大气科

学、海洋科学学科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。 

三、报考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思想政治基础好，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，有为国家和军队

现代化建设勤奋学习、努力攀登科技高峰的志向。 

2.身心健康，符合国家和军队规定的体检要求。 

3.军校应届硕士毕业生报考须经所在院校批准，出具《军队

院校和科研机构生长类应届硕士毕业生报考博士研究生推荐表》。 

4.军队在职干部报考研究生，经所在部队师（旅）级单位政

治机关批准，并报主管部门备案，持《军队在职干部报考研究生

推荐审批表》报名。  



5.地方在职人员报考研究生，须征得所在单位同意，并出具

单位人事部门介绍信。如定向培养，需与工作单位、培养单位签

订三方协议。 

6.符合当年国家和军队的相关政策规定。 

（二）外语水平 

英语为唯一指定外语语种。申请人近五年内外语水平（截

至报名当年 9 月 30 日）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.托福成绩≥75 分。 

2.雅思成绩≥6 分。 

3.全国高校英语六级成绩≥425 分。 

4.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四级（含）合格以上。 

5.在英语国家或地区留学、访问超过 1 学年（8 个月以上）。 

6.通过我校组织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英语水平测试。 

（三）学业水平和能力要求 

1.报考军人博士研究生 

(1)军校应届硕士毕业生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a.以第一作者发表或录用至少 1 篇 SCI 源刊论文。 

b.在学期间课程学习成绩优异。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课

程学习成绩综合评定值 2.0(含)以上；其他学校硕士研究生课程

学习成绩在所在学习单位专业（年级）排名前 10%以内(或专业

前两名)，具体以学习单位教务部门证明为准。 

(2)已获硕士学位的军队在职人员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a.近五年内以第一作者发表或录用至少 1 篇 SCI 源刊论文。 

b.近五年内作为主要完成人，至少获得军队级（或省部级）



科技奖二等奖以上 1 项（有独立证书）。 

c.近五年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军队级（或省部级）科技奖

三等奖 1 项。 

d.近五年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（国防）授权发明专利 

1 项。 

e.近五年获得 1 次战区级以上（含大单位）优秀指挥军官（优

秀参谋/优秀共产党员）表彰或二等功以上奖励。 

f.军队建制连以上单位主官。 

2.报考地方博士研究生 

(1)地方应届硕士毕业生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a.以第一作者（也可以是第二作者，但第一作者须为硕士指

导老师）发表或录用 1 篇 SCI 源刊论文。 

b.以第一作者发表或录用 1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

（不含扩展版）论文。 

c.以第一作者发表 1 篇 EI 检索论文。 

d.在学期间课程学习成绩优异。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课

程学习成绩综合评定值 2.0(含)以上；其他学校硕士研究生课程

学习成绩在所在学习单位专业（年级）排名前 10%以内(或专业

前两名)，具体以学习单位教务部门证明为准。 

(2)已获硕士学位的地方人员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 

a.近五年内以第一作者（也可以是第二作者，但第一作者须

为硕士指导老师）发表或录用 1 篇 SCI 源刊论文。 

b.近五年内以第一作者发表或录用 1 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

来源期刊（不含扩展版）论文。 



c.近五年内以第一作者发表 1 篇 EI 检索论文。 

d.近五年内作为主要完成人，至少获得省部级（或军队级）

科技奖二等奖以上 1 项（有独立证书）。 

e.近五年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（或军队级）科技奖

三等奖 1 项。 

f.近五年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（国防）授权发明专利

1 项。 

3.论文证明材料要求 

已发表的学术论文需要出具发表的原文、检索号和检索证明。

已录用的论文原则上需要提供录用原始邮件、经录用机构排版完

成的最终稿件、版面费发票复印件、提供在线查询的渠道、SCI

论文还需提供源刊证明等材料。 


